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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管理办法》修改说明

一、修改背景
2019年10月21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云南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管理办法》（云卫规〔2019〕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办法》部分条款已不适应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健康检查的新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工作，提高健康检查机构服务水平，现对《管理办法》进行修改。
二、主要修改内容
（一）关于机构备案条件。国家《关于贯彻落实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要加强机构建设，持续提升能力，严格规范备案管理工作流程，中国疾控中心《重点职业病监测技术方案（2024年版）》中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量控制考核有关基本配置、人员配置、仪器设备配置、信息报告能力、质量管理体系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原《管理办法》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条件已不能满足质量控制要求，因此，对《管理办法》备案的有关条件进行了补充完善，并增加了备案有效期限，要求机构在有效期届满前的3个月内应向省卫生健康委提交重新备案申请材料，加强备案机构对自身服务能力的建设和管理。
（二）关于开展外出服务。按照国家《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可以在执业登记机关管辖区域内或者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指定区域内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的规定，省卫生健康委根据机构的申请，指定机构开展外出检查的范围，但一些机构存在因业务需求要多次申请增加或减少外出地点的情形。为减少机构办事次数，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管理办法》中关于开展外出服务内容进行了修改，对于综合检查能力较强的机构提出的外出申请，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进行能力核定后，将指定机构可以在全省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
（三）关于备案注销。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梳理分析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量考核结果信息，对信息报告、质量管理等方面问题突出且整改不及时或不到位的要督促整改，对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机构，依法处罚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处罚结果。为加强结果应用，实现对机构的闭环管理，不断提高我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服务水平，促进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完善了《管理办法》的备案退出机制，明确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注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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